
台州市椒江区发展现代农业扶持奖励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、农民群众创业增收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促进共同富裕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一、农产品稳产保供    
（一）粮食生产贡献。对百亩以上水稻高产高效创建示范方，早稻亩产600kg以上（7月底前验收）、连作晚稻亩产650kg以上的分别给予3万元的奖励；对当年水稻复种面积达1500亩（含）以上，且“订单粮食”信用等级达3A级（含）以上的粮食生产经营主体，奖励3万元。
（二）稳定生猪产能。对年度能繁母猪存栏100-200头（含）、200头以上的养殖主体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5万元。
(三）拓展水产养殖。对新增水产养殖面积100亩-200亩（含）、200亩以上的生产经营主体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5万元。已享受椒政办发〔2024〕38号扶持政策的，不再予以奖励。
二、农业品牌创建 

（一）优质产品评选。对当年度获评省级别及以上农产品品牌、乡村美食金奖荣誉的主体，每个产品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的奖励。
（二）公用品牌创建。对授权使用“大陈黄鱼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，且自2025年起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生产经营主体，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，同一生产经营主体不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绿色产品认证。对当年度初次通过“有机产品”、“绿色食品”认证的，每个产品奖励3万元；通过“绿色食品”认证续展的，每个产品奖励2万元；同一单位年度此项累计奖励不超过10万元。

三、新型主体培育    

（一）农业龙头企业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，分别奖励5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。

（二）示范性新型主体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低碳生态农场奖励5万元。
（三）现代种业振兴。对新申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；对当年销售农作物种子3000万-5000万元（含）、5000万元以上的持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5万元。 
四、海洋资源保护    
（一）渔业资源监测与保护。对有组织、有制度、有计划，并无偿开展常年性大陈岛礁性渔业资源保护管理的单位，奖励5万元。对定期向主管部门提供渔业资源监视监测数据，并被主管部门采纳的相关单位或个人，奖励5万元。
（二）涉外渔业资源利用与开发。对淘汰更新国内老旧捕捞渔船，新建捕捞渔船并获得许可入渔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进行捕捞的,当年每艘奖励3万元，同一单位年度此项累计奖励不超过10万元。
五、其他
（一）本办法自2026年  月  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2028年2月底。

（二）2025年度涉及相关农业奖励事项参照此文件执行。
（三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奖励对象，若已享受上级同类型补助、奖励或同时获得各级同类奖项，按就高原则进行奖励或补差,不重复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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